
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安全生产重点帮扶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洛阳市孟

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安全生产重点帮扶项且

委托方 (甲方) : 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受托方 (乙方) :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签订时间： 2025年12月26日

签订地点： 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有效期限： 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专家组采用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勘察等方式结合开展现场诊断

排查，提出问题及建议，并与企业及园区提供必要的咨询与指导，在约定

的时间内，对企业和园区的隐患整改完成情况资料进行初步复核，对于未

完成或整改不到位的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

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1. 提供技术资料

1. 服务地点： 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2. 服务期限： 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12月 31日

3. 服务进度： 企业类隐患排查在2026年每个季度结束前完成1次，

共4次涵盖书面清单内的全部企业，开发区内两个化工园区的安全整治提

升工作在2026年结束前完成 (可根据甲方实际需求进行适当调整，遇不

可抗力因素时间顺延)。

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

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

( 1 ) 园区内各企业的安全评价类报告文本；

( 2 ) 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 3) 园区平面布置图：

( 4) 隐患台账类、规划类、制度类、评估报告类、工程类以及其他

所需资料。

2. 提供工作条件：

( 1 ) 乙方在开展工作期间产生的所有食宿费用均由甲方负责；

(2) 协助乙方进行调研及资料收集。

3.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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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洛阳市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

月 日

乙方：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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